
资
料
图
片

察觉到线索后， 吴筠立刻按程序向领

导汇报， 并迅速对该案证据进行了一一复

核和补充取证， 先后询问了被害人欣欣和

证人东东， 还调取了报警电话记录等证据

材料。

经查， 酒店未对犯罪嫌疑人张华的入

住予以登记， 也未落实访客核查制度， 导

致本案未成年被害人在无监护人时进出酒

店。 同时该酒店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

成年人可能遭受性侵害， 被害人向酒店工

作人员寻求帮助报警时， 予以拒绝， 未立

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违反了 2020 年 12 月

重庆市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实施

办法(试行)》 的规定。 该办法规定， 依法

对未成年人负有教育、 看护、 医疗、 救

助、 监护等特殊职责或者具有密切接触未

成年人条件的单位或组织， 在工作中发现

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

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 应当立即向公安机

关报案或举报。

“我们在对酒店前台柯妮等工作人员

进行询问时， 对方直言， 没有听说过强制

报告制度， 也不觉得自己有给别人报警的

义务。” 吴筠告诉记者， 强制报告制度已

推行一年多， 这起案件不仅反映了强制报

告制度落实得不到位， 还体现出相关部门

在监督履职中存在一定问题。

于是， 渝中区检察院于 4 月 13 日向

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出检察建议，

这也是重庆全市首份监督旅馆落实未成年

人强制报告义务的检察建议。 该建议反映

了该酒店存在的问题， 并着重分析了重庆

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在履职中存在的问

题： 一是责任意识不强， 对旅馆的监督落

实不到位； 二是公安机关刑事侦查部门与

治安工作部门之间联动、 协作有待加强。

同时， 检察院向渝中区公安分局提出三个

建议， 第一是切实履行主管部门职责； 第

二是开展集中综合治理， 治理治安乱点；

第三是加强辖区内旅馆业工作人员的法律

宣传教育， 合力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

长。

渝中区分局收到该检察建议以后， 于

4 月 21 日向渝中区检察院进行回复， 表

示将会对存在问题的住宿企业严格依法调

查处理。 下一步， 将按照 《重庆市公安局

旅游业治安管理工作规范(试行 )》、 重庆

市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实施办法

(试行)》 《未成年人保护法》 相关要求，

结合近期存在的问题， 组织辖区内住宿业

法人代表、 经营负责人、 前台登记人员开

展法治教育和业务培训， 讲明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的重要性， 杜绝再次出现类似现

象。

同时， 渝中区分局迅速部署开展专项

检查,要求从实名登记、 住宿业安防设施

措施、 从业人员法治教育、 严格执行“四

项制度” 等方面， 对辖区内住宿业开展全

覆盖日常治安检查， 并将其纳入绩效考

核。 与此同时， 还根据 《治安管理处罚

法》 第 56 条第一款的规定， 给予涉案酒

店罚款 200元的处罚。

“这次处罚来得很及时也很必要,强

化了酒店的社会责任感， 今后定将严格落

实强制报告义务。” 在受到处罚后， 该酒

店负责人表示。

检察建议直指履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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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酒店拒绝报警之后……
□刘亚 李立峰

“这个妹妹被性侵了， 能不能帮我们报警?” 凌晨 3 点， 在重庆一家酒店
的大堂里， 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慌慌张张地向前台工作人员柯妮求助。 得知女

孩可能是被酒店的住客性侵， 柯妮 （化名） 拒绝了， “你们该报警就报警， 需
要配合的我们再配合”。

最终， 两名年轻人还是自行报了警， 由此引出了一起性侵未成年人的案

件。 在办理该案过程中， 重庆市渝中区检察院敏锐地从案件材料中发现了酒店
前台工作人员的这句话， 于是， 立即向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 责成

其监督酒店认真落实未成年人强制报告义务。 这是强制报告制度实施后， 重庆
市首份监督酒店落实未成年人强制报告义务的检察建议。

2021 年 2 月 28 日， 新年刚过， 来自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 14 岁少女欣欣 （化

名） 独自来到重庆旅游。 正处青春期的她

虽然社会经验并不多， 但有着一颗“叛

逆” 的心， 总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远

在新疆老家的父母虽然担心， 但由于身体

情况太差无法出行， 只能放任她自己去。

这天， 欣欣在游玩时结识了16岁的男

孩东东（化名），二人聊得开心，便一起结伴

同行。 当晚，两人在一家小吃店里，偶遇了

热情的游客张华（化名）。 得知欣欣来自新

疆， 张华便说自己是欣欣的“半个老乡”，

“因为我的媳妇也是新疆人”， 欣欣更觉亲

切，二人还互相加了微信。

吃完夜宵已是深夜， 2 月的重庆正是

湿冷的时候， 欣欣有些受不了冻。 于是，

在张华盛情邀请之下， 欣欣和东东二人来

到其入住的酒店玩耍。 但欣欣万万没想

到， 来到酒店房间不久， 张华称有话和欣

欣单独说， 就把欣欣拉到了卫生间， 开始

动手动脚、 凶相毕露……幸而， 东东在门

口大声询问敲门， 欣欣才打开门逃了出

来。

两人离开酒店后， 欣欣发现口红遗落

在房间， 便与东东回酒店寻找。 当时已是

凌晨 3点， 由于敲门无人应答， 酒店前台

工作人员柯妮上前询问， 东东将欣欣被性

侵的事告知了柯妮， 希望柯妮帮忙报警。

“我们不负责报警， 但如果警察来

了， 酒店会配合调查的。” 柯妮这样回答。

最终， 东东报了警， 张华被警方传唤到案

并刑事拘留。 3 月 9 日， 该案移送渝中区

检察院审查批捕。 5 月 13 日， 该院以涉

嫌强奸罪(未遂)依法对张华提起公诉。

在办案过程中， 检察官吴筠敏锐地察

觉到， 其中暗含一条怠于履行强制报告制

度的监督线索。 根据 2020 年 5 月最高检

等九部门联合下发的 《关于建立侵害未成

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 )》，

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

受或疑似遭受性侵、 虐待、 欺凌、 拐卖等

9 类不法侵害， 以及面临这些不法侵害危

险的， 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该意见明确报告责任主体为国家机关、 法

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

规定的公职人员，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

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 密切接触未成

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包括居(村 )民委员

会， 中小学校、 幼儿园、 校外培训机构，

医院、 旅馆、 宾馆等。

“旅馆和宾馆，是该办法所指的‘具有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条件的单位’之一，负有

立即报案或举报义务。 ”吴筠告诉记者。 在

该案中，欣欣只有14岁，东东16岁，两名未

成年人作为访客进入酒店为何没有登记？

在两人向酒店前台寻求帮助时， 对方也没

有及时报警和报告， 这些情况已经不能用

酒店的“一时疏忽”来解释了。

深夜少女的求助

与此同时， 检察官们也对辖区酒店进行了

走访， 发放强制报告宣传册。

“我们走访时发现， 在强制报告制度落实

中， 与学校、 医院等重点单位相比， 酒店和旅

馆处于普法宣传的‘洼地’， 收到的反馈效果也

没有那么明显。” 吴筠向记者坦言， “就检察院

近两年收到的涉未成年人案件线索而言， 不乏

学校和医院主动报告的， 但尚未收到来自酒店

和旅馆的线索。 然而， 在梳理近年来办理的涉

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时， 发现多起案件案发

地是在旅馆， 且未成年人在办理入住登记时，

旅馆前台工作人员均未做过多询问和阻拦， 旅

馆正在成为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犯罪易发地。”

有两起涉未成年人案件给吴筠留下了深刻

印象。 一件是几名“失足少女” 在酒店从事卖

淫活动， 组织卖淫的人在酒店开好固定的房间，

每天有不同的嫖客和卖淫女孩出入， 酒店前台

既没有登记也没有查问。

另一件是罪犯在酒店开好房间， 以打游戏

买装备为名引诱几名小男孩前去， 趁男孩玩游

戏时对其进行猥亵， 前台对于几个孩子的进入

同样没有登记。

“但凡有一名酒店工作人员发现情况不对，

这种事情也不会持续发生那么久。” 吴筠向记者

分析， “为什么酒店工作人员不愿意报告这种

线索呢？ 我们在酒店宣传强制报告制度时， 发

现他们一方面是为了经营考虑， 另一方面是怕

打击报复。”

“就入住人员或者访客登记这件事来说，

如果我盘问得比较详细， 没准儿客人就不愿意

住我们这， 要换去别家酒店的话， 我们岂不是

亏了？ 再说， 如果报了警， 别人知道酒店有刑

事案件发生， 也是影响酒店生意的。” 酒店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 在检察院来宣传强制报告时，

他们也不认为自己有义务去报警。

“出现此类问题， 主要还是说明强制报告

制度宣传不到位， 工作人员意识不强。” 吴筠

说。

旅馆成为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犯罪易发地

针对未成年人住宿异常情况的强制报告这

一问题， 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联合渝中区、

江津区等辖区基层院开展专题调研。 如何避免

类似案件的再次发生， 强化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工作？ 检察机关将在辖区试点规范未成年人入

住旅馆业登记管理工作提上了日程。

“今年 6 月，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正

式实施， 明确对住宿经营者保护未成年人的责

任进行规定。 我们便决定在江津区检察院试点，

联合行政部门， 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细化， 在

旅馆登记时再增设一道‘门禁卡’， 进一步规范

未成年人入住旅馆登记管理， 预防旅馆违规接

待、 容留未成年人问题发生。” 重庆市第五分院

检察七部主任罗群介绍说。

5 月 25 日， 在重庆市检察院、 重庆市检察

院第五分院的指导下， 经过前期充分的沟通协

调， 江津区检察院、 区法院、 区公安局、 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四家单位联合会签了 《关于未成

年人入住旅馆业登记管理的意见》。 今后， 各部

门将形成工作合力， 健全未成年人入住旅馆监

督保护机制， 把未成年人入住旅馆强制报告制

度落实落细， 切实提升旅馆行业从业人员的未

成年人保护意识。

该意见共 12 条， 从目的依据、 联动监管、

线索通报、 责任追究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而对

未成年人登记入住旅馆进行“三核实、 三报

告”， 是其中的重点内容。

“三核实” 是指旅馆在接待未成年人入住

或者接待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入住时， 应当

核实身份证件、 核实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是否知

情以及核实入住正当性。 对成年人携带未成年

人入住的， 应当严格核实相互关系， 如非未成

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 应当要求其提供

与未成年人一同入住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证明。

“三报告” 是指对于未成年人要求入住、

来访但未得到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同意的； 非未

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成年人携带未成

年人入住但无合法性和正当性证明的； 多名未

成年人长期无正当理由滞留旅馆， 或者未成年

人入住、 来访时间异常， 或存在醉酒等其他可

疑、 异常情况的， 旅馆应当不予办理入住并报

告公安机关。

与此同时， 该意见还规定了旅馆的“四必

训” 制度。 旅馆行业协会应制定行业规范和行

业操守， 落实未成年人入住旅馆强制报告义务，

实行“新开业旅馆从业人员必训、 新上岗旅馆

从业人员必训、 出现问题的旅馆从业人员必训、

旅馆从业人员每半年必训” 的“四必训” 制度，

促进从业人员提高守法意识， 依法依规经营。

“未成年人的自护意识、 能力不强， 不少

孩子遭遇侵害后不敢、 不愿甚至不知道寻求帮

助， 这导致一些未成年人多次被侵害。 同时，

有些案件后来即使被发现， 由于时过境迁， 侦

查取证、 打击犯罪都有很大困难。” 重庆市人大

代表、 江津区四牌坊小学副校长胡敏表示，

“该意见的出台有利于第一时间发现未成年人遭

受侵害的线索， 及时完善固定证据， 有效惩治

违法犯罪。” (来源： 《方圆》 杂志)

给未成年人住宿登记增设一道“门禁卡”

遗 失 声 明
上海美益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2306793850739， 遗 失 营

业执照副本， 声明作废， 特此

公告。


